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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提升本校學術發展，促進知識傳承與應用，並鼓勵學術出版、強化教學

品質，特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出版品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出版委員會 

為辦理出版業務計畫、內部規章之審議及經費之編列、管理與運用等事

項，特設「出版委員會」，委員9至14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媒體公關

暨出版中心主任擔任執行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圖資長、海洋中心中心

主任、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產學營運總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依專業屬性由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主任推薦學者專家，經校

長同意後聘任之，任期1年，連聘得連任。 

三、出版品分類 

本校出版品依來源、功能、主題區分為三項 

(一)依來源分類：學校規劃出版品、個人出版品。 

(二)依功能分類：學術類、教學類、校務類、一般類等四大類。  

(三)依主題分類：海運、生科、海資、理工、電資、人文及法政等領域。 

四、出版品規範  

(一)學校出版品  

1.本款係指學校規劃之特殊性出版品，包括論文集、學校規劃之專

業學術叢書、教科書、合作出版、其他翻譯或已經出版或發表過

書籍及紀念性文集。  

2.凡對本校有重大傑出貢獻、特殊事蹟或專長學術領域具傑出成就

者，得申請出版紀念文集。  

3.凡本校各單位申請計畫結案，已經由該計畫審查通過者，得申請



合作出版，惟須透過出版中心針對出版內容及編稿方式提供專業

協助。 

4.翻譯著作 

(1)備妥原著作一本、出版申請表送交本中心。  

(2)由出版委員會決議是否接受申請。 

(3)翻譯著作須由作者自行取得原著之著作權或同意權。  

5.已出版或已發表書籍 

(1)須由擁有著作權之作者備妥書稿內容與出版申請表後提出申

請。  

(2)由出版委員會決議是否接受申請。 

6.學校出版品申請通過者，得由學校獎勵補助出版，出版權利、責

任與冊數分配，另由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協商後，再送出版委員

會審查。 

7.申請學校補助出版者，限海大現職教師，然符合本款第一目及第

二目之之非現職教師，經出版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個人出版品 

1.個人編著者：由作者填妥出版申請表、著作文字暨圖片檔向出版

中心提出出版申請。 

2.集體編著者：由集體代表人填妥出版申請表、著作文字暨圖片檔

向出版中心提出出版申請，並附上各合著人之著作權授權書。 

3.翻譯著作同第四點第一款第四目規定。 

4.本款第一目及第二目申請時，須檢附經費補助來源及完整之電子

文稿。 

5.個人出版品申請通過者，相關出版費用、權利、責任與冊數分

配，另由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協商後，再送出版委員會審查。 

五、審查方式  

申請出版著作須經出版委員會初步審核，通過審核之申請案由出版委員會

討論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兩人，就著作內容依學術價值、教學價值、市

場價值、可讀性等條件，提出審核意見。申請人亦得提供外審建議名單及

迴避名單供委員會參考。 

(一)如領域學者專家二人推薦出版，則由本中心彙整審核意見後，預估出

版成本、建議售價及印量，再提送本校出版委員會審查後決定出版

可行性。 



(二)如領域學者專家二人建議修改後出版，申請人需於三個月內完成修訂

再提送本中心，由原領域學者專家進行複審，複審全數通過方得進

行出版；如未通過，則退回其出版申請。 

六、合約簽定 

(一)依個別出版行銷方案內容，由本中心於出版前與申請人簽定出版合

約。 

(二)出版品之內容，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或發生版權糾紛時，由作者或內

容提供者自行負責，如對本中心造成傷害，須由申請人擔負賠償責

任。  

(三)申請人之權利與義務於合約明訂之。  

(四)校內單位共同出版品之發行，其銷售與相關經費使用得專案簽訂共同

出版協議書，內容明訂經費比例等事項。  

七、申辦流程 

本校出版品每年十二月、六月各受理申請一次，受理時間另行公告 

八、本要點經出版委員會議審查，送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